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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部分

規定修正規定1份，請查照。

說明：

一、本部為協助學校依教師法第17條規定，訂定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於96年6月22日修正公布「學校訂定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下稱注意事項），作為各

級學校訂定或修改其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之參考。

二、茲簡述注意事項修正規定如下：

(一)第6點：查專科學校法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爰依

現行條文內容修正相關條次。

(二)第17點：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於99年5月26日修

正公布名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爰配合修訂法規名稱。

(三)第21點：於第4項增列「且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

定作為處罰依據」等文字。

(四)第35點：查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於100年11月30日修正公

布名稱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又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防治準則於101年5月24日修正公布名稱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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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爰配合修訂法規名稱

，並依現行條文內容修正相關文字。

(五)第44點：查大學法、專科學校法、高級中等教育法、國

民教育法或相關子法，已訂有學生申訴相關規定，爰簡

化文字內容。

(六)第45點：查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學生申訴

案件實施辦法於105年4月20日廢止，爰修正為依相關法

規辦理。

(七)酌修第19點、第25點及第30點之文字及標點符號，以符

法制體例。

(八)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中，增列「上下樓

梯」為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之一。

三、請轉知所屬學校及各地方政府，參酌本注意事項及相關法

令檢討修正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以協助教師透

過正當、合理且符合教育目的之方式，達到積極正向協助

、教育、輔導學生之目的。

正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副本：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2016-05-20
12: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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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六、專科學校學生輔導與管教規定之訂定 

專科學校應依專科學校法第四十一條、本注意事項及相關法令規定，

訂定學則、學生獎懲規定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專科學校教師輔導、管教及獎懲學生，應依前項所訂定之規定辦理。 

 

十七、個人或家庭資料之保護 

教師因輔導與管教學生所取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

得對外公開或洩漏。 

學生或監護權人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向學校申請閱覽學生個人或家庭資料。但以主張

或維護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確有必要者為限。  

 

十九、低學業成就學生之處理 

學生學業成就偏低，而無第二十點各款所列行為者，教師除予以成績

考核外，應瞭解其學業成就偏低之原因（如是否因學習能力不佳、動機與

興趣較低、學習方法無效、情緒管理或時間管理不佳、不良生活習慣或精

神疾病干擾所致），並針對成因採取有效之輔導與管教方式（如各種鼓勵、

口頭說理、口頭勸戒、通知監護權人或補救教學等）。但不得採取處罰措

施。  

前項之輔導無效時，教師認為應進一步輔導時，得以書面申請學校輔

導處（室）處理，必要時並應尋求社政或輔導相關機構支援或協助。 

 

二十一、訂定校規、班規之限制 

校規應經校務會議通過。 

校規、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不得訂定對學生科處罰

款或其他侵害財產權之規定。 

除為防止危害學生安全或防止疾病傳染所必要者外，學校不得限制學

生髮式，或據以處罰，以維護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教導及鼓

勵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除前項情形外，有關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應以舉辦校內公聽會、說

明會或進行全校性問卷調查等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循民主參與程

序訂定，以創造開明、信任之校園文化，且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作為處罰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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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與法令或校規牴觸者無效。  

 

二十五、監護權人及家長會之協助輔導管教措施 

學務處（訓導處）或輔導處（室）依前點實施管教，須監護權人到校

協助處理者，應請監護權人配合到校協助學校輔導該學生及盡管教之責

任。 

學生違規情形，經學校學務處（訓導處）或輔導處（室）多次處理無

效且影響班級其他學生之基本權益者，學校得視情況需要，委請班級（學

校）家長代表召開班親會，邀請其監護權人出席，討論有效之輔導管教與

改進措施。 

 

三十、違法物品之處理 

教師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法物品時，應儘速通知學校，由學校

立即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視情況採取適當或必要之處置：  

（一）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  

（二）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教師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禁物品時，應自行或交由學校予以暫

時保管，並視其情節通知監護權人領回。但教師認為下列物品，有依相關

法律規定沒收或沒入之必要者，應移送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一） 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二） 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錄影帶、光碟、卡帶或其他物品。  

（三） 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健康之物品。  

（四） 其他違禁物品。  

教師或學校發現學生攜帶前二項各款以外之物品，足以妨害學習或教

學者，得予暫時保管，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返還學生或通知監護

權人領回。  

教師或學校為暫時保管時，應負妥善管理之責，不得損壞。但監護權

人接到學校通知後，未於通知書所定期限內領回者，學校不負保管責任，

並得移由警察機關或其他相關機關處理。 

 

三十五、法令規定之通報義務 

教師在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知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二）充當該法第四十七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該法第四十九條各款之行為。  

（四）有該法第五十一條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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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該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六）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教師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五十條第一項規定，立即通報當地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教師於執行職務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八條規定，立即向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二十四小時。 

教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依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應立即按學校

防治規定所定權責向學校權責人員通報。  

 

四十四、申訴之提起 

學生對於教師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輔導與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者，學生或其監護人、法定代理人，得依相關規定向學校提

出申訴。  

 

四十五、申訴案件之處理  

學生申訴案件之處理程序、方式及相關服務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不得兼任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委員。  

 

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

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

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

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

體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

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上下樓梯

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

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基於處罰之

目的、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者，仍為違法

處罰。 


